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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建设工程单一来源谈判项目操作管
理规定》的通知
合公法〔2018〕312号

局机关各处室、交易中心、执法支队，集团公司：

《建设工程单一来源谈判项目操作管理规定》已经我局研究

通过，并经市政府法制办依法登记，登记号为“HFGS-2018-123”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

2018年 9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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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单一来源谈判项目操作管理规定

第一条【目的】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单一来源谈判，明确

项目申报、审批、谈判流程，提高谈判质量和效率，依据相关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规定适用于公共资源交易目录内的，

属于《招标投标法》及其条例规定不招标情形，且拟采用单一来

源谈判的建设工程。

拟采用单一来源谈判的建设工程项目，须报经市政府批准后，

方可开展交易活动。

第三条【职责分工】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（以下

简称“市公管局” ）负责单一来源谈判方式审核、报批工作；项目

单位负责单一来源谈判项目的谈判前期工作；安徽公共资源交易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易集团”）负责组织谈判。

第四条【方式确定】项目单位（招标人、采购人）向市公管

局来函申请单一来源谈判方式，内容包括申请事项的法律依据、

理由、项目范围及谈判对象无限制投标行为承诺函。

市公管局初审同意后，项目单位依法组织专家进行单一来源

方式论证，并将论证纪要报市公管局进行网上公示，市公管局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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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论证、公示结果形成报告报市政府批准。

第五条【项目单位前期工作】项目单位负责谈判前期工作，

主要包括自行委托造价咨询单位编制清单控制价，确定谈判控制

价、谈判降幅和谈判方案。

项目单一来源谈判方式批准后，应当 3个月内完成项目交易

申报工作。

第六条【谈判要求】单一来源谈判项目应按本规定程序履行

审批后方可组织谈判，禁止“先开工，后谈判”现象。

第七条【受理项目】交易集团受理谈判项目应复核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市公管局提供的市政府审批意见。

（二）项目单位提交的项目资料，应当包括清单控制价（谈

判控制价）、谈判方案、设计图纸、技术文件等相关资料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提供的项目未开工承诺函。

第八条【谈判准备】交易集团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谈判方案

（含控制价、降幅）编制谈判文件，并结合项目特点拟定谈判程

序和谈判要点，经项目单位确认后，2个工作日内连同清单控制

价（谈判控制价）一并发给谈判对象。

第九条【谈判】交易集团依据谈判文件组织谈判。

第十条【谈判时限】单一来源谈判项目从受理完成至谈判结

束，完成时限为 7个工作日。特殊紧急项目，单一来源谈判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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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经审批，项目单位和交易集团应快速开展谈判工作，确保在开

工前完成。

第十一条【合同签订】谈判完成后，交易集团对单一来源谈

判结果进行公告，公告结束后发放中标通知书，项目单位与中标

人签订合同，并办理合同备案。

第十二条 各县（市）建设工程单一来源谈判项目操作可参照

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 3年。


